
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

和实施地点的意见 

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监事会第

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

地点的议案》。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

更事项，经审议，监事会认为： 

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内

容及决策程序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的有关规定；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更

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，有利于公司实施 “专业化

生产、就近配套”的战略布局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投

资风险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同时，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

和实施地点并未实质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，不存在变相改

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无异议。同意前述变更事宜，并同意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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